附件
平远县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事项
	监管内容
	责任单位

	1
	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公墓、殡仪馆、殡仪服务站、骨灰楼（堂）等殡葬设施
	已建成运营或正在建设的殡葬设施的运营许可。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未经审批擅自建设、变更建设内容等违法占林占地、             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行为。
	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镇人民政府

	2
	违规修改殡葬设施建设规划、扩大用地面积
	殡仪馆、公墓等殡葬设施建设规划、用地情况。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平远分局

	3
	未经批准建设运营集中安葬区，在公益性墓地、集中安葬区、历史埋葬点从事营利活动
	公益性墓地、集中安葬区、历史埋葬点从事营利活动。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设运营集中安葬区占用土地情况。
	县林业局、县自然资源局

	4
	公墓建造、出售超面积墓位、墓穴，销售“活人墓”、天价墓
	建设、销售超标准墓位、“活人墓”、天价墓。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拒不执行行政处罚、不按时缴纳罚款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处理。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5
	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
	殡葬服务机构消防安全。
	县消防救援局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6
	殡葬服务收费与资金

	对已具备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范围内的殡葬服务价格进行制定和调整。
	县发展改革局

	
	
	偷税、漏税行为。
	县税务局

	
	
	违反价格法律法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诱导、强制捆绑服务等乱收费行为。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套取、挪用殡葬补助资金、殡葬基本服务费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行为。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
	遗体接运服务
	未使用殡葬专用车辆，违规买卖、改装、拼装车辆或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技术指标的车辆从事遗体接运服务行为，殡葬专用车从事违法违规行为。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泄露或买卖患者死亡信息行为。
	县卫生健康局

	8
	散埋乱葬
	加强统筹协调和行业监管，抓好督查推进。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对在批准建设的公墓，集中安葬区以外的荒山、林地、耕地等农用地和国有未利用地建坟修墓和圈建硬化大墓、家族墓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散埋乱葬整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各镇人民政府

	
	
	对公路、铁路建筑控制区的散埋乱葬整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交通运输局，各镇人民政府

	
	
	河库沿线和水源保护区的散埋乱葬，提供河库管理范围数据，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的散埋乱葬整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散埋乱葬整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烈士陵园范围内的散埋乱葬整治。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9
	殡葬相关经营主体从事未经审批的殡葬服务
	未经审批擅自扩大服务范围、违规开展遗体运输存放火化、销售迷信殡葬用品，欺骗诱导丧属高价购买殡葬用品。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未经公安机关、民政部门批准，个人私自购买运尸车或使用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车辆从事遗体运输行为。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

	10
	陈规陋习、不文明不规范殡葬行为
	殡葬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训。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占用城市道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堂、摆放花圈、进行吊唁活动等行为。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沿街抛洒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行为产生的垃圾及时清理。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丧事活动中组织低俗表演等不文明行为。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县公安局

	
	
	因陈规陋习等不文明不规范殡葬行为造成的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等违法行为。
	县公安局

	
	
	宣传文明新风。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文明办，各镇人民政府

	
	
	制造生产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在火葬区生产销售土葬用品、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殡葬设备。
	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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